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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东 药 科 大 学 文 件 
广药大〔2020〕126 号 

 

关于印发 

《广东药科大学现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广东药科大学现金管理办法》经学校 2020年第 25 次校长办

公会、第三十二次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

执行。 

 

 

                                   广东药科大学 

                                     2020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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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药科大学现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现金管理，规范现金使用范围，保证库存现

金安全，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人行）《现金管理暂行条例

实施细则》（银发〔1988〕288 号）、《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实施省级

预算单位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的通知》（粤财库〔2012〕29 号）

的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校必须依据国家和本办法的有关规定收取和使用

现金，并接受开户银行的监督和检查。 

第三条  学校必须严格遵守经开户银行核定的库存现金限

额。学校内部设有财务机构但没有在银行单独开立账户的部门或

单位，按本办法进行现金管理，必须保留的现金，也要核定限额，

其限额包括在学校的库存限额之内。 

第四条  学校与外单位之间的经济往来，必须通过开户银行

进行转账结算。按照《广东药科大学公务卡使用报销暂行规定》，

原则上不得使用现金结算。下列情况可暂不使用公务卡结算： 

（一）在县级以下（不包括县级）不具备刷卡条件的地区发

生的公务支出； 

（二）不具备刷卡条件的场所发生的单笔消费在 1000 元以下

的公务支出； 

（三）按规定支付给个人的支出（如差旅费补助、野外考察

科研活动、购买农产品等）；  

（四）签证费、快递费、过路过桥费、出租车费等目前只能

现金结算的支出。 



 

- 3 - 
 

第五条  除本办法第四条第（三）、（四）项外，学校支付给

个人的款项中，支付现金每人一次不得超过一千元，超过限额部

分，根据提款人的要求在指定的银行转为储蓄存款或以支票、银

行本票支付。确实不能通过或学校允许不通过转账结算，需全额

支付现金的，应经现金开户行审查后予以支付。 

第六条  学校在经济活动中，应首先选择转账方式进行结算，

减少使用现金。转账结算凭证在经济往来中，具有同现金相同的

支付能力。学校在经济活动中，不得对现金结算予以比转账结算

优惠待遇；不得拒收支票、银行汇票、银行本票和其他转账结算

凭证。 

第七条  学校购置国家规定的专项控制商品，必须采用转账

结算方式，不得使用现金。 

第八条  学校现金收支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收入现金应于当日送存银行，当日送存确有困难的，

由开户银行确定送存时间； 

（二）支付现金，可以从现金库存中支付或者从提现账户提

取，不得从现金收入中直接支付（即坐支）； 

学校确需坐支现金，需报经开户银行审查批准，并核定坐支

范围和限额。 

（三）学校从提现户提取现金，应当如实写明用途，由财务

负责人签字盖章，经开户银行审查批准后予以提取； 

（四）因采购地点不确定、交通不便、抢险救灾以及其他特

殊情况，办理转账结算不够方便，必须使用现金时，学校要向开

户银行提出书面申请，由财务负责人签字盖章，经开户银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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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后予以提取； 

（五）超出库存限额的现金必须于当天送存银行。为保证现

金的安全，应尽量降低库存限额内的现金余额，原则上控制在库

存限额的 20％以内，超过部分应以送存银行为第一选择，或提请

加强保卫。 

第九条  学校应采取有力的措施以保证现金的安全。库存现

金必须存放在保险柜，存放点应安装电子报警和电子监控设施；

大额或经常性收付现金的场所应有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大额在

途现金应有专车和两人以上押送。 

第十条  学校财务处设置专职的出纳岗位，负责现金收付的

日常管理工作，以及登记现金出纳账。 

根据“不相容职能分离”和回避原则，核算同一账套的其他

岗位人员不得兼任现金出纳岗位，财务负责人及核算同一账套其

他岗位的直系亲属不得出任出纳岗位和专职收费岗位。 

第十一条  学校必须建立健全现金账目，逐笔登记现金收支，

账目要日清月结，做到账款相符。出纳在每个工作日停止对外报

账后，必须盘点库存现金、打印现金出纳日记账，并核对现金与

现金出纳账是否相符。如账款不相符出现长、短款，必须及时查

明原因进行相应的账务处理，并报告财务负责人。 

（一）短款由相关责任人负责全额填补，如属不可抗力因素

引起的短款，按学校相关程序作坏账处理。 

（二）不准用不符合财务制度的凭证顶替库存现金；不准与

其他单位之间相互借用现金；不准谎报用途套取现金；不准利用

学校账户代其他单位和个人存、取现金；不准将学校的现金以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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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义存入储蓄；不准保留账外公款（即小金库）；禁止发行变相

货币，不准以任何票券代替人民币对外流通交易。 

（三）一般现金借款应在三个月内冲账；学校核准的备用金

制借款必须在年底冲账；差旅费现金借款应在出差完后一个月内

冲账。 

（四）收取现金必须开具合法票据。出纳以外的收款员应于

每天收款后将现金送交出纳或送存银行。 

（五）校内部门之间的经济往来应以内部转账方式结算。 

第十二条  学校应加强库存现金的稽核制度。财务负责人或

会计主管应定期和不定期的对库存现金和现金账目进行稽核，检

查现金的收付和登记是否符合规定、账款是否相符等。 

第十三条  因违反现金管理规定而造成学校经济损失，由相

关责任人承担全部责任；未造成学校经济损失的，学校有权责令

其停止违规行为，并根据情况的轻重给予相应处分。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学校有关现金管理规定以本办法为准，本办法如

有与国家及省的财经法规相抵触的，以国家及省的财经法规为准。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广东药学院现金

管理办法》（广药〔2006〕157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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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广东药科大学办公室 2020年 12月 3日印发  

 

校对人：李慧滨 




